家庭與公平貿易：回應
關啟文
對家庭價值的批評

1) McDonald, J. Ian H. 1995. Christian Values: Theory & Practice in Christian Ethics Today. Edinburgh: T & T Clark. Ch.3: “Family Values” ：
a. 觀點過分簡化：忘記現代社會的複雜性和家庭也受制於現代社會的結構，如經濟及社會因素。
b. 過重權威：從上而下和壓制性。愛與權力掛鉤，順從與懲罰掛鉤，這種父權的家庭關心的是控制多於愛。這樣會塑造過於順服的女性和有侵略傾向的男性，也易導致家庭暴力。現代社會的各種變化，如教育和養育的理念，家庭角色的分配，都令這種家庭模式不可行。
c. 產生角色定型：重視責任，忽略一些家庭成員的正當訴求和幸福，如婦女。階級定型。
d. 內向和自我中心：核心家庭也只是工業化和個人主義的產品，這單位也易受政經和商業的勢力操縱，難以與種族主義、大男人主義或民族主義抗衡。
2) 這種批評背後反映的是一種「左派」社會遠象：重視社會公義、經濟平等、男女平等和制度的改革（不喜歡道德化語言和理想﹚。不少香港人對我們的批評基本上的意識形態也是如此。
回應批評的進路

1) 自我反省：雖然很多這類批評並不公允（如建基誤解和對「家庭價值」的角色定型），但我們的確需要藉此反省，除了提防「極左」的極端自由主義，也要提防「極右」的陷阱。McDonald也說得不錯：”the family must generate a moral vision which affirms all that is truly humane in nature while recognizing its own weaknesses & temptations. It needs to develop the capacity to reappraise the roles performed by its members… it needs to develop a critical consciousness of those influences which contradict, erode or undermine such values within families” (p. 80).
2) 走平衡的進路：以上批評假設了很多either-or，如道德 vs 公義，文化 vs 結構等等。我們基本上要指出關注家庭價值與其他重要的社關議程可並行不悖(both-and)，更可能是相輔相成。我以往的一些文章就是從這方向努力：關啟文，〈家庭與人權〉，《時代論壇》，2006年10-11月間。關啟文，〈家庭價值與民主社會〉，《時代論壇》1023期，2007年4月8日。
3) 很多因素會影響家庭（如法律、政治、文化、經濟等），所以要關心家庭原則上不能學其他問題分割，但同樣家庭也會影響社會與文化、甚或經濟。雙方都不應簡化複雜的現代社會。在實際工作上，應接納不同人的限制和關注重點，不應隨意指控，而應求同存異，盡可能合作。
4) 我們提倡的並非傳統父權的家庭，而是平等互愛的家庭，也並不贊成過分的角色定型。
5) 我們提倡的也不是內向的家庭，而是重視整體社會利益和公義的家庭，但把兩者對立是不對的，社會意識的建立本就需要健全的家庭為基礎。
家庭價值與社會／經濟公義

1) 也是互動的關係，極端的資本主義、不公平的貿易關係的確會破壞家庭。另一方面，家庭的破碎也會為當事人帶來經濟困難，而低下層往往首當其衝，這也是不公義。
2) 以美國家庭為例：1996年，美國有不超過1億戶，其中約有7,000萬被界定為"家庭"—聯邦政府指家庭為"兩個或以上有血緣關係、婚姻關係或領養關係的人士住在同一屋簷下"(1997)。在上述7,000萬個家庭中，5,400萬個家庭有已婚夫婦但沒有子女；而其餘1,600萬個家庭中，1,250萬由女士維持生計，350萬則由男士維持生計。
3) 1989年，大部份非婚生兒童是活在貧窮中的：54%成員包括非婚生兒童的家庭活在貧窮線以下，相對於離婚家庭及已婚並有子女的家庭而言，則分別只有27%和7%活在貧窮線以下。原因如下：-

a) 教育：未婚母親的年齡介乎15-24歲，大多不是高中或大學畢業生，謀生能力有限。
b) 就業情況：未婚母親的就業機會(39%)較離婚母親(69%)低。她們缺乏專業資格、技能，難以謀生。
c) 照顧子女：缺乏其他家人、朋友幫忙照顧子女，使未婚母親必須留在家中。
d) 父親支持：未婚母親較離婚母親更難要求子女的父親給予經濟援助，因為他們不願承認自己是其子女的父親。
4) 據資料顯示，獲子女撫養權的母親於離婚後第一年的生活水平會下降73%；相反，離婚後丈夫的生活水平則有42%的改善，概因家庭開支增加、照顧子女的責任使母親無法全職工作及她們所收取的子女資助無法彌補丈夫收入的部份。
5) 單親家庭子女的性情和行為較雙親家庭子女惡劣二至三倍。他們多數有學業問題及/或早年失學、作未婚母親、濫用藥物、自殺或有自殺傾向、有暴力傾向、精神問題和涉及法律訴訟。(以上參David P. Gushee, ed., Towards a Just & Caring Society (Baker, 1999))
6) Galston: “the best anti-poverty program for children is a stable, intact family. Conversely, family disintegration is a major reason why after a decade-long economic expansion- the poverty rate among children is nearly twice as high as it is among elderly Americans” (p. 147).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as well as their economic well-being, the intact two-parent family is generally preferable to the available alternatives. It follows that a prime purpose of sound family policy is to strengthen such families by promoting their formation, assisting their efforts to cope with economic & social stress, & retarding their breakdown whenever possible” (p.149). “We must then resist the easy relativism of the proposition that different family structures represent nothing more than ‘alternative life-styles” (p.150).
家庭與人權──香港社群的重建
施政報告與家庭友善政策
特首曾蔭權今年十月發表了2006年的施政報告，其中一個重點是「支援家庭」，他提議設立一個綜合、整體、高層次的家庭事務委員會，加強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服務，推動家庭教育。鼓勵已婚子女與父母同住，對家庭暴力條例提出修訂，及資助幼兒教育等等。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周一嶽也在《明報》(10月18日）撰文，重申「家庭和睦是和諧社會的基石，很多社會問題的根源是家庭未能全面發揮其社會細胞的功能。家庭成員可以互相扶持，不少社會問題就更容易解決了。」並呼籲「社會各界別、階層和專業加強協作，去支援家庭。」
公眾可能感到家庭價值有點「老土」，沒有太大爭議，較廣泛爭論的是應否用「學券」資助牟利的幼稚園。較積極響應特首的家庭政策的是民建聯，事實上民建聯之前已就家庭友善政策提出多項建議。泛民主派和人權組織沒有表示太大支持，有些還表達疑慮。如人權監察擔心家庭事務委員會會淪為「口水會」，並促請政府應盡快成立人權委員會（《蘋果日報》10月31日）。而張超雄則說「去年施政報告的扶貧主題，已給換上了今年有點不知所謂的重視家庭。」他擔心「若只有漂亮口號，最終只會淪為國王新衣。」（《東方日報》10月31日）
我們看到對家庭價值的詮釋，存在著分歧，有些人把家庭視作政策焦點，另一些人則認為應把人權和扶貧放在首位。近期亦有不少人提倡立法禁止家長體罰孩子，這牽涉到兒童權利和家長權利的張力，及政府的干預與家庭的自主的矛盾。我相信這些爭論在將來會不斷發生，教會應結合信仰、社會科學和多種角度，對家庭這課題作深入思考。
香港的家庭已響起警號
我歡迎特首對家庭的強調，香港的政治人物過往不大關心香港的家庭問題，但民主社會需要公民社會的支持，而家庭卻是公民社會的基石，所以家庭危機其實也是民主社會的危機。先看一些數據：香港的結婚率一直下降：由1990年的47,168宗減少到1999年的31,287宗。過去20年離婚數字上升超過5倍，2001年的離婚個案達13,488宗(1990年時只有5,551宗)，離婚率達42.2%。
未婚懷孕的數目持續上升(2001年母親的抉擇處理1,412宗，家計會2,563宗)。單親家庭數目亦相應增加。 家庭暴力上升，過去五年內上升一倍(1997年1200宗，2001年2370宗)。家庭主婦自殺個案數字亦上升(由1998年98宗上升至2000年157宗)，而過去三年最少已有九宗牽涉父母及年幼子女的倫常慘劇，造成24人死亡。整體而言，家庭團結指數不斷滑落，由2002年的-75跌至2004年的-152。
維護家庭是人權
維護家庭與重視人權往往被對立起來，但這是錯誤的。《世界人權宣言》第16條毫不含糊地宣告：「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會單元，並應受到社會和國家的保護。」這不單肯定家庭的首要地位，更清楚指出政府有責任去保護家庭，但人權組織很少提到這種人權。不單《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3條第1款採納了以上條款的原文，《美洲人權公約》第17條第1款，《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0條第1款，《歐洲社會憲章》第16條，及《非洲人權和民族權利憲章》第18條第1款都強調家庭的重要性。
為記念國際家庭年十週年，各國政府及公民組織成員於2004年11月29至30日齊集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國際家庭研討會，之後發表了《多哈宣言》(Doha Declaration)，重申《世界人權宣言》第16條，力陳家庭不單是社會的最基本社群單元，更是社會、經濟、文化持續發展的最基本載體，且肯定「家庭具有基本孕育及保護兒童由嬰孩至青少年階段成長的責任。為了讓兒童性格得到全面及和諧的發展，兒童應在一個滿有快樂氣氛、愛、和體諒的家庭環境中成長。」
可見由1948年的《世界人權宣言》到2004年的《多哈宣言》，國際社群一個不變的共識就是，維護家庭不單不與捍衛人權對立，前者更是後者的重要內容。
個人人權與建立社群
既然如此，為何人權分子大多對維護家庭的人權隻字不提呢？這是因為現時流行的人權觀傾向個人主義，所以對社群的人權抱懷疑的態度（所謂弱勢社群的權利除外）。根據諾瓦克(Manfred Novak) 權威性的《民權公約評注》，第23條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惟一規定制度保障的條款，與其他保障個人人權的條文好像有點「格格不入」。一般而言，泛民主派追求自由、民主、人權和公義，其焦點放在個人與國家的關係上，希望用自由人權理念捍衛個人不致於被國家壓逼。除了政治外，他們亦會提到民生和社區的問題，然而重點還是在經濟方面，至於公民社會的危機（如家庭的解體、道德文化的衰落）則基本上視若無睹。
社群往往被認為是壓逼個人人權的根源，如家庭就被極端女性主義者視為壓逼女性、提倡父權的罪魁禍首，特別是所謂「天然」的架構，往往都是社會用權力建權出來排斥差異性的工具。從這種人權觀出發，的確難以理解為何對家庭的保護也可以是人權，何況《世界人權宣言》還認定家庭是天然的社會單位呢！
但把人權與社群對立，不單偏離了國際人權公約的精神，更在概念上是死胡同：就以家庭為例，若缺乏了健全家庭的培育，一個能夠同時持守權利和承擔責任的現代公民又如何能產生呢？關注家庭不排斥其他關注（如公義、貧窮），社會更不能對現在因著種種家庭問題而受苦的市民（特別是婦女和孩子）漠不關心。其實家庭制度與貧窮問題(甚至和整體經濟)分不開，家庭破裂所導致的單親家庭，往往使女性和孩子陷入貧窮的循環裡，也使社會的生產力下降。因此，家庭(和公民社會)不是孤立議題，而是與整體民主社群的建設息息相關。
當然，我們不能忽略一些對傳統家庭的批評，忽略家庭內部也有權力關係，如何一方面肯定家庭，又關注男女平等和對社會公義有更廣闊的關注，仍需多加探討。本文的主要目的，在陳明對家庭的保護，在香港的社會已是急不容緩，這樣不單對社群的重建很重要，更是人權訴求的重要內涵。
家庭價值與民主社會
在現代世界需要維護家庭價值嗎？後者與前者的價值觀（如人權、民主）相容嗎？我相信是的，上次我在這專欄指出：維護家庭是人權，由1948年的《世界人權宣言》到2004年的《多哈宣言》，國際社群一個不變共識是，維護家庭本就是捍衛人權的重要內容。人權的概念我聽了幾十年，但六七年前才知道《世界人權宣言》第16條有這樣的宣告：「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會單元，並應受到社會和國家的保護。」《多哈宣言》也是去年才聽聞。這些都激發我對人權展開新的思考，希望更多人掌握這些資料，對人權有更全面的了解。
我也說：「民主社會需要公民社會的支持，而家庭卻是公民社會的基石」，「因此，家庭與整體民主社群的建設息息相關。」這段話或許會引起一些質疑：
1) 家庭制度在專制的社會都存在，推動家庭價值與推動民主化似乎沒有多大關係。
2) 家庭強調的是特殊和內聚的關係，但民主社會需要一種普遍主義的精神和對外事物的關注。此外，家庭也存在清晰的權威等級：如子女要聽從家長，但「家長主義」不正正是與民主精神背道而馳嗎？可見家庭價值與民主精神是有張力的。
本文嘗試對這些質疑作出回應。
民主社會的建設需要兼顧政制與社群
第一個問題較易回答，我所指的是一個有健全功能的民主社會，一方面它包含民主政制（如普選），但另一方面也包括民主社群──如公民社會的組織和文化價值。單單有普選制度並不保證一個健全、和諧與穩定的社群，我以前已指出把注意力完全放在政制上會帶來形式主義的危機，所以我們也應關注如何建立民主社群，而家庭是關鍵的一環。
當然，在民主政制未臻完善之際，當然也要去爭取政制民主化，提倡家庭價值不能取代這些努力，但兩者是可以並存的。法治與民主政制也沒有必然關係，在民主社會出現之前也不能說沒有法治的存在，所以法治也可與非民主並存(香港本身就是一例），但這不代表法治不是民主社會的基石。明年就是立法會的改選，不同的基督徒會有不同的重點，有些努力爭取雙普選，這值很欣賞，我也不會因為他們沒有投身維護家庭價值而責怪他們，畢竟每個人的精力都有限。同樣，我希望那些把焦點放在家庭價值的人，不會動轍被標籤為反民主。不同的關社重點不一定互相衝突，就讓我們學習和而不同吧。
家庭價值與民主精神的共融
有關這兩者的關係，在學者中的確存在分歧，但支持家庭價值是與民主精神吻合的學者也有不少，如社會學家Peter Berger、政治學家Jean Bethke Elshtain和政治哲學家William Galston，我下面只能簡述一些重點，詳細分析請參：Berger, Brigitte & Peter Berger. 1983. The War over the Family: Capturing the Middle Ground. Harmondswworth,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Ch. 8; Elshtain, Jean Bethke. 1990. “The Family & Civic Life.” In David Blankenhorn, Steven Bayme, & Jean Bethke Elshtain, eds., Rebuilding the Nest: A New Commitment to the American Family (Milwaukee, WI: Family Service America), ch.7; Galston, Wiliam A. 1998. “A Liberal-Democratic Case for the Two-Parent Family” In Amitai Etzioni, ed., The Essential Communitarian Reader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1998), ch.15.

1) 家庭的一些功能是很基礎性的，對很多不同形式的社會（包括民主社會）都重要，例如促進個人成長、實現男女愛情、為孩子提供社會化的最佳地方、確保社會和文化的承傳等。當然，我們不能因為家庭制度在非民主社會也有重要功能，就說它對民主社會不重要。
2) 家庭是阻擋全能政府的一個重要屏障，而限制政府的權力是自由民主社會的先決條件。正正因為家庭能在政府之外塑造市民的人格和價值觀，並能成為他們忠誠的對象，獨立的家庭往往是極權者要剷除的頭號敵人。柏拉圖所構想的理想國就要把孩子在誕生後從母親身邊挪走，交給國家機關撫養，為的就是不讓對家庭的忠誠阻礙對國家的獻身。
3) 家庭也是多元社會的基礎，穩固的家庭制度確保價值的傳承，但每個家庭都有獨特性，所傳遞的價值是多元的，可以是親中愛國主義，也可以是自由民主人權。事實上，民主社會的一些核心價值，也要透過家庭去培育(想想那些被父母帶到七一遊行的孩子)，家庭教育失效，人權自由等價值也難以薪火相傳。
4) 然而多元族群如何能構成和諧協調的社會呢？Berger認為它們之間也需要有某些共同的基本價值：如勤勞、誠實、尊重別人、負責任，而這些基本價值正正是透過家庭培育的。所以家庭價值一方面有獨特性，另一方面也有共通性，就這樣保持多元社會的微妙平衡。(Berger & Berger, pp. 198-99)

5) 民主社會的確需要普遍主義精神，但這種精神不會憑空鑽出來：亞里士多德說：「假若孩子不愛他們的父母家人，他們也不會愛甚麼人，只會愛自己。」中國人說百行考為先，但齊家也只是治國、平天下的準備。家庭就是我們學習愛的第一個場所，單把愛停留在家內的確對公益沒有裨益，但沒有家庭，公益精神的培養則更不知從何說起。「家庭容讓個體去發展愛、安全感… [和] 信任他人的能力。這種信任是任何更大的社會紐帶的先決條件。只有在家庭裡，個體的社會傾向被激發和發展，伴隨的是為他人負責任的能力的培育。」(Berger & Berger, p. 188).

6) 民主社會需要居間團體(mediating structures) ，家庭是最重要之一。
結語
家庭價值很重要，但我無意說它就是一切，我們也要提倡一種重視平等、孩子權利和關心整體社會的家庭。但家庭制度不單不與民主精神矛盾，更在民主社會中有重要功能，實在不能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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